附件1：
伊旗妇幼保健院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心临聘托育教师报名表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照片

	出生年月
	
	婚姻状况
	
	

	最高学历
	
	联系电话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取证情况
	¨教师资格证 ¨普通话证书 ¨托育资格证
¨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户籍地址
	

	现住址
	

	学习经历
	起止时间
	毕业学校及学历层次
	专    业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工作经历
	起止时间
	工作单位
	职    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附件2：
考试诚信承诺书

一、考生需认真核对报考信息，报名登记后即构成考生对所提交资料内容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的承诺。如因考生没有留下准确的资料而影响考生正常参加考试，由考生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。
二、考生报名后，表明您已阅读并理解了该考试的有关报考规定，并郑重承诺以下事项：
1.保证报名时所提交的报考信息和证件真实、准确。如有虚假信息和作假行为，本人承担一切后果。
2.自觉服从考试组织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，接受监考人员的检查、监督和管理。
3.保证在考试中诚实守信，自觉遵守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（人社部35号令）》。如有违法、违纪、违规行为，自愿服从监考人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所作出的处罚决定，接受处罚。
4.如被确定为聘用对象，服从岗位分配，保证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个人档案及聘用所需的相关材料，否则放弃聘用资格，并接受按不诚信报考处理。
5.本人正式录聘后，无正当理由放弃的，记入本人诚信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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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人签名：
时  间：

